附件4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特殊身分學生申請額外補助款-文件檢核清單
	檢核
	應備文件
	內容
	說明

	
	1.領據1份
	如附件4-1
	符合特殊身分學生者，每位領款人皆須填寫1張領據

	
	2.撥款帳戶影本
	
	請檢附撥款帳戶影本

	
	3.戶籍謄本影本
	
	1. 申請額外補助款之原住民或新住民身分學生，若於報名申請企劃書已檢附，此處不須再檢附
2. 若執行計畫過程中，團隊成員有更換為具備原住民或新住民身分學生，請檢附戶籍謄本

	
	4.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如附件1-4
	1. 若於報名申請企劃書已檢附，此處不須再檢附
2. 若執行計畫過程中，團隊成員有更換為具備經濟弱勢身分學生，請檢附個人資料使用授權同意書


備註：特殊身分學生者為具備原住民、新住民及經濟弱勢家庭身分。
附件4-1 領據（領款人親筆簽名寄回，其餘項目可用電腦打字，符合特殊身分學生者，每位領款人皆須填寫1張領據）
領據金額請勿塗改，如填寫筆誤，需在塗改處簽名或蓋章，或另行影印填寫。
請用國字數字書寫：零 壹 貳 叁 肆 伍 陸 柒 捌 玖 拾
*請一併檢附撥款帳戶影本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收據
	姓名
	
	事 由 或
會議名稱
	107年青年體驗學習扎根計畫
團隊名稱：

	費用別
	□出席費  □鐘點費-外聘  □鐘點費-外聘(有隸屬關係機關學校)  
□鐘點費-內聘  □鐘點費-講座助理  □撰稿費  □審查費  
□獎金  □交通費  ■其他：額外補助款

	金額
(大寫)
	新臺幣零佰零拾零萬伍仟零佰零拾零元整
	補充保費1.91%
	所得稅

	
	
	   
	   

	服務
單位
	
	職務
	

	身分證統一編號
	
	
	
	
	
	
	
	
	
	
	領款人簽  章
	

	戶籍地址
	      市(縣)       市區鄉鎮        村(里)     鄰         路(街)        段      巷        弄       號        樓之

	匯入行庫
	           銀行／郵局            分行/局號                
帳號：                 (於本署無帳戶資料者務必填列，俾利匯款)

	備註
	特殊身分者額外補助每人新臺幣5千元
	日期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經辦人注意事項：


一般所得：金額超過69,501元，應代扣所得稅5%。


獎金所得：金額超過20,000元，應代扣所得稅10%。


稿費所得：金額超過20,000元，應代扣所得稅10%。


未居住滿183天外藉人士全月薪資給付總額在基本工資1.5倍以下代扣所得稅6%，以上代扣所得稅18%，獎金所得代扣所得税20%，請將稅款(現金)及護照影本一份，於給付酬勞次日送秘書室(出納)申報所得稅。


保險對象領取之兼職所得單次給付未達基本工資免扣健保補充保險費。               自105年1月1日起，調整補充保險費率為1.91%；利息、股利、租金、執行業務收入4項補充保險費扣取門檻提高為2萬元。


交通費請分開填寫。


姓名、身分證字號、地址、金額、日期請填寫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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